
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5月24日11时许，安化县某某镇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1人受伤经救治7日无效后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16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组长由县政府办副主任喻某滔担任，副组长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某辉担任，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总工会、某某镇人民政府为调查组成员单位，同时邀请县纪委监委派人参加，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勘察和调查取证、收集相关书证、物证及影像资料，综合分析，查明了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救援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因高处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搭设钢架棚，在作业过程中未全程系挂安全绳、佩戴安全帽，作业至棚顶边缘时，因踩踏的彩钢瓦无法承受作业人员体重，彩钢瓦变形向下翻折，导致作业人员从5.7米高的棚顶彩钢瓦边缘坠落至施工便道，头部、脊椎等部位受伤，历经7日救治无效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安化县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0923MADJF2****，法定代表人：黄某文，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某某乡某某社区某某组，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日期：2024年05月14日，出资额：玖拾万元整；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茶叶种植；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金花茶人工培植，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业园艺服务等。
2.施工单位：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公司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某某镇某某村某某组某某号；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9日；法定代表人：蒋某玉，实际负责人为龙某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3MA4Q8Y****，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制造；钢结构、网架工程设计、制作、维修及安装；彩钢瓦及钢结构配套材料生产、加工与销售；机械设备制造；电气设备销售、安装、维护与销售等，公司共有员工4人：谌某华、谌某洲、谌某新、贺某华，其中谌某华、谌某洲、贺某华均无高处作业证。
（二）项目基本情况
安化县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主体工程由安化县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该工程于2025年4月29日双方签订《钢构承包合同》，工程包括楼层板在内，按过磅6200元每吨的价格承建，建设内容为搭建一个长42米、宽17.5米、高6-7米的7字形遮阳钢架棚，棚顶为彩钢瓦，造价16万元整。
2025年5月1日，合作社与某某公司签订《钢结构安全协议》，明确了双方各自的安全责任，2025年5月19日某某公司进场施工。
（三）项目合同签订情况
1.合作社与某某公司双方签订了《钢构承包合同》（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公章，无合同编号），签订日期为2025年4月29日，合同总价为16万元包干结算。承包方式及内容为：保质量、包工期、包安全、包工、包文明施工的五承包方式。合作社签字人为黄某文，某某公司签字人为蒋某玉，合同第九条第四项规定：乙方应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遵守操作规则，搞好安全生产、安全施工、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独立承担大小安全事故，如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
2.某某公司与员工贺某华签订了劳动合同，无编号，工作时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由员工贺某华签字并加盖手印，企业加盖公章。
（四）安全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合作社与某某公司签订了《钢结构安全协议》（无合同编号），签订日期为2025年5月1日，合作社签字人为黄某文，某某公司签字人为蒋某玉。协议中约定：乙方建立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人员与设施，组织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确保人员持证上岗，为施工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或人身意外险。
（五）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合作社：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建立了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职责和制度，与某某公司签订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钢架棚搭建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统一协调、管理，从动工之日起每天进行了安全检查。
2.某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的高处作业资格进行查验，未合理安排特种作业人员从事对应岗位，未督促、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作业现场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
（六）现场勘验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安化县某某镇某某社区某某组（安化县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搭建施工现场），坐标北纬28°27＇32＂，东经111°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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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验图片1）
2.钢架棚北侧有一条便道，从西往东呈斜坡走势，便道宽4米，为混凝土硬化路面，便道未被棚顶覆盖，建设的钢架棚为敞开式，呈7字形，四周无围栏，长42米，宽17.5米，面积约600平方米，棚顶最高位置至地面约7.5米，棚顶坠落位置至便道高度为5.7米，棚顶横梁和承重立柱均为钢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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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验图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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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验图片4）
3.坠落位置上方彩钢瓦伸出横檩约70cm，有一处面积约70cm×50cm向下翻的折口彩钢瓦，翻折彩钢瓦未断离，形成一个向下缺口，缺口下方便道上距便道边缘50cm有一处约30cm×35cm的血迹。
（七）事故死亡人员基本情况
贺某华，男，52岁，身份证：43280219721106****，湖南省资兴市人（祖籍安化），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于2025年5月24日，在安化县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搭建钢架棚时从棚顶边缘坠落至地面历经7日救治无效，于5月30日死亡。
（八）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16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九）相关监管单位履职情况
根据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乡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和《安化县赋予乡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政发〔2021〕2号）文件，明确了具体权责如下：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许可，受理责任、审查责任、决定责任、事后监督责任等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某某镇人民政府履职情况：根据中共某某镇委员会、某某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某某镇党政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某发〔2025〕2号）、中共某某镇委员会、某某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某某镇2025年干职工定岗与职责分工的通知》（某发〔2025〕7号）、某某镇应急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某某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检查方案》的通知（某应急发〔2025〕2号）文件，2025年度农业合作社的检查监管责任部门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2025年某某镇党委政府先后四次开会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重点研究部署了某某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分别于2月份、4月份两次到合作社进行检查服务指导，但在对合作社的监管过程中侧重于消防、环保的监管，忽视了对合作社施工发包、施工队伍进场的监管，存在监管盲区，监管不细致、不全面，没有及时掌握合作社的项目发包情况、也没有及时发现某某公司钢架棚搭建项目存在的安全隐患。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信息报送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根据监控和现场人员询问笔录整理）
2025年5月24日8时许，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龙某云安排贺某华、谌某华、谌某新、谌某洲4人在安化县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搭建的钢架棚进行彩钢瓦安装作业。
11时许，贺某华在铺设彩钢瓦的施工过程中，踩踏至钢架棚棚顶边缘彩钢瓦位置时，因彩钢瓦无法承受其体重，彩钢瓦变形向下翻折，导致贺某华直接从高度5.7米的棚顶边缘坠落。
（二）事故救援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后，谌某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打电话向龙某云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并通知了合作社负责人，同时电话报告某某镇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某某镇相关领导、龙某云和合作社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援。11时10分左右，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受伤的贺某华送至安化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历经7日抢救无效于5月30日死亡。
（三）事故信息报送及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员工谌某华第一时间向龙某云、合作社报告了情况，某某公司向某某镇人民政府报告了情况，某某镇人民政府向相关部门报告了情况，各级各部门接到事故情况后，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5月30日，某某镇人民政府组织某某公司、合作社、死者家属进行协商，经协商与死者家属达成一致赔偿意见，善后工作妥善处理，无社会舆情。
三、事故发生原因
（一）直接原因
1.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人员贺某华未取得高处作业证，无证上岗高处作业，未按要求全程系挂安全绳、佩戴安全帽，在缺乏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冒险作业，导致坠落。
2.物的不安全状态。彩钢瓦呈斜坡状态，材质轻薄，表面光滑，末端未铺设在横檩上支撑并固定，无法承受作业人员体重。
（二）间接原因
1.某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的高处作业证进行查验安排从业人员无证上岗高处作业；未合理安排特种作业人员分别从事对应岗位；未遵守高处作业技术规范，员工培训教育不到位，高处作业时没有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2.某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对合作社施工发包、对某某公司施工队伍进场没有及时掌握，存在监管盲区，未能有效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责任追究的人员
贺某华，男，湖南省资兴市东江镇某某路某号居民，无证上岗作业，高处作业时未全程系挂安全绳、佩戴安全帽，违规冒险作业导致直接从棚顶边缘坠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龙某云，某某公司实际负责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某某公司作为工程项目承包单位，未对从业人员的高处作业资格进行查验；未合理安排特种作业人员从事对应岗位；未督促、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施工作业现场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四）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陶某华，男，某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分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虽对合作社进行了日常检查服务指导，但在监管过程中忽视了对合作社项目建设的监管，未及时发现该合作社搭建钢架棚项目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此负有责任。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建议由安化县纪委监委给予批评教育处理。
2.李某云，男，中共党员，某某镇人民政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负责2025年度某某镇农业合作社的检查监管工作，日常监管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该合作社搭建钢架棚项目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此负有责任。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建议由安化县纪委监委给予批评教育处理。
（五）其他处理建议
某某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监管工作不到位，建议责成某某镇人民政府向安化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该起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意识淡薄，隐患排查整治不力，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事故责任单位要深刻反思、吸取教训，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施工单位要加大对高处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某某公司及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开展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要切实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建筑施工高处作业相关技术规范及危险作业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规定，确保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不抱侥幸心理，切实做到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不上岗，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不施工作业。
（二）要加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监管。行业主管部门要牵头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分类分级，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属地的职责，重点加强建设项目高处作业的培训考核、持证上岗、防护措施的安全管理，督促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建设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优化备案审批流程，加强现场安全监管。
（三）属地要加强对小散工程项目的巡查监管。各地要加强对辖区内小散工程项目的巡查监管，做好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的宣传督导，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监管、安全管理人员在职在位等情况的检查。
（四）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以此次坠落事故为警示，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遏制类似事故的发生。



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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